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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省委、省政府正式印发《关于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

展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旨在进一步明晰我省民

营经济发展的思路和目标，夯实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

体系。 

《意见》提出，精心组织实施企业减负行动，全面落实减税

免税政策；严格执行国家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加快推进增值

税等减税举措，对小微企业、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免税政

策，确保实质性降低民营企业负担；深化增值税改革，将制造业

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 17%降至 16%，将交通运输、建筑、基础电

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 11%降至 10%；工

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 50万元和 80

万元上调至 500万元，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

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 50万元提高到 100万元；对民营企

业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公益性捐赠支出，在年度利润总额 12%以内

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同时，精简优化涉企审

批事项和各类收费；切实降低企业用电用地成本。 

《意见》提出，全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，不断优化金融

机构服务；加强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评估工作，改革和完善金

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，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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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发展挂钩，将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等与内部考核、薪酬挂钩，强

力解决给民营企业不敢贷、不愿贷的问题，争取 3年以后，银行

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 50%；严禁

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、资金管理费、咨询费等，

清理不必要的“过桥”环节，严查通过“以贷转存”“存贷挂钩”

等方式变相提高贷款利率的问题。另外，加快组建民营企业纾困

基金，组织开展民营企业专项救助行动。省级通过政府投资引导

基金参股 10亿元，联合省内国资平台、券商、金融机构等共同发

起设立规模 50 亿元的民营企业纾困基金，对遇到短期流动性问题、

具有市场前景且信用良好的省内民营企业进行财务救助，重点支

持省内产业龙头、就业大户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民营企业渡过难

关；各市（区）要结合财力情况，积极帮助民营企业纾困，化解

本区域骨干民营企业的流动性风险。此外，我省要着力完善融资

担保体系，切实加大信贷投放力度，扎实做好增信服务工作，积

极鼓励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。 

《意见》还就当前我省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、全面提升服

务发展水平、多措并举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、大力促进军民融

合发展、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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